10 但以理書：王立金像與三友受到指控3:1~18
一、《但以理書》第三章背景與敘事結構
1. 但以理書第三章：信仰與散居的挑戰
《但以理書》第三章的主題核心，是在散居環境中面臨的同化壓力以及為信仰可能付出的死亡威脅。這種情境雖然直接適用於被擄的猶太人，但他們抵抗異教壓力的精神，對於後來在安提阿古危機中受逼迫的耶路撒冷猶太人也極為相關。
(1) 文化背景： 經文中提到的幾種樂器名稱源自希臘語，這強烈暗示故事的背景傾向於希臘化時期。不過，考慮到波斯時期希臘文化已經對亞洲產生影響，這一點並非絕對定論。
(2) 歷史假設： 有學者推測該事件可能與《耶利米書》中提及的向尼布甲尼撒宣誓效忠儀式有關，或是與拿波尼度引進新的月神崇拜有關。
2.  敘事結構與角色處理手法
《但以理書》第三章在主題上是第一章的延伸與強化。雖然這三個朋友遭遇的困境是承接他們在第二章獲得晉升（2:49）後的發展，但尼布甲尼撒王在第三章中懷疑的行為和質問（v 15），卻似乎與他在第二章中承認神大能（2:47）的經歷是脫節的。
(1) 獨立的故事： 這說明《但以理書》中的故事是各自獨立的單元，它們的重點在於呈現類型化的教訓，而非像現代小說那樣追求連貫的性格發展。因此，尼布甲尼撒的性格在故事之間沒有顯著的成長或延續性。
(2) 編排的暗示： 書卷最終的編排順序可能暗示，國王在夢中看見了第二章的異象巨像後，受這啟發才鑄造了第三章中的真實金像，意圖藉此鞏固這個被預言威脅將會滅亡的巴比倫帝國。

二、但以理書3:1~7經文解析
（一）3:1 這一節經文描述：
1. 金像的尺寸與計量體系
經文描述金像的尺寸（六十肘高，六肘寬），反映了巴比倫地區的計量習慣。與埃及嚴格使用十進制不同，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阿卡德數字體系主要採用六十進位制。這種六十進位法，也出現在《以西結書》中提到的六肘長度上（結40:5）。
2. 杜拉平原的地點爭議
典禮舉行的地點「杜拉平原」（Dura）很可能得名於附近的一座城市，但「杜拉」這個詞本身的字面意思是「有圍牆的地方」。它可能是某個較長地名的縮寫。雖然這個地點的具體位置難以確定，但有些學者的看法是比較合理的，即這個典禮應當在巴比倫城附近舉行，這與故事中提及的宮廷背景相吻合。
（二）3:2~3 這兩節經文在講述：
1. 典禮的召集與權力展示 (3:2-3)
尼布甲尼撒為金像舉行的落成典禮（或稱開光典禮），召集了一系列的高級官員，名單的排列是按照嚴格的等級順序。這份名單集合了來自不同文化源流的頭銜，反映了巴比倫帝國的廣泛影響力：
(1) 多源頭的官銜： 官員的稱謂來源複雜，例如「總督」一詞源自瑪代語（後經希臘文音譯，意為「保護者」）；而「欽差」和「巡撫」則源自亞述語，常見於被擄時期及之後的文獻。欽差意思是被選立的人，是地區中各省的省長。巡撫意思是行政區首長，是總督之下各省行政部長。其他如「臬司」、「謀士」和「法官」等官職名稱，則可見於波斯和早期的亞蘭文獻中。臬司意思是軍師，是國家顧問。藩司意思是財務長，專司國家財政，猶如今天的財政司。謀士意思是承擔法律的人。法官就是給予公平裁決的人。
經文所展現的這些地方文化和官僚背景是準確無誤的，證實了故事的真實性。
2. 修辭手法與潛藏的諷刺
這兩節經文的特別之處在於，官員名單和樂器清單被一字不漏地重複（3:2-3）。這是一種閃族語言的修辭技巧（重複強調），但作者藉此產生了一種諷刺的效果：
(1) 諷刺的意境： 全國所有的社會菁英和貴族聚集在一起，隨著尼布甲尼撒王指揮下混亂的、非和諧的樂聲，被迫向一個毫無生命的、人造的偶像俯首稱臣。
(2) 翻譯的取捨： 雖然希臘文譯本為了追求簡潔明瞭而省略了這些重複的詞彙，但這種做法卻犧牲了原文中微妙的諷刺意味以及作者對這場荒謬儀式的潛在批評。
（三）3:4~5 這段經文在講述以下幾點：
1.  號令的發布與普世敬拜的動員 (3:4-6)
儀式的高潮由「傳令官」（這個詞現在被認為源自古波斯語）的出場拉開序幕，他向在場所有人發出了最後通牒。隨後，管樂器和弦樂器發出巨大的合奏聲，聲音震天響地。這不是一般的音樂會，而是王權威的直接展現。
2.  樂器清單的學術挑戰
經文列出了六種樂器，其中大部分名稱的來源和確切含義，至今仍是學術界討論的焦點，這也使得利用樂器名稱來判斷《但以理書》的寫作年代充滿風險：
(1) 角： 這是唯一一個在《舊約》希伯來文中常見的樂器名稱。是一種口吹的樂器。
(2) 笛： 字根意義是吹口哨，指一種用口吹奏的樂器。
(3) 琵琶與琴（豎琴）： 這些詞彙強烈暗示是外來語。例如「琵琶」可能源自希臘語 kithara，而「琴」則可能是從表示三角豎琴的希臘語 sambukē 翻譯而來。琵琶大概是是一種如豎琴般的弦樂器。
(4) 瑟： 通常被認為是另一種三角弦樂器。
(5) 「笙」（或風笛）： 名單上的最後一個詞，學者甚至懷疑它是否真的是一種樂器，有人認為它可能只是代表「齊奏」或「合奏」，或者是一種敲擊樂器。它的特色有點像今天蘇格蘭的風笛。
總之，由於對這些樂器名稱的了解仍然有限，因此不宜將它們作為判斷《但以理書》寫作時期的可靠依據。
（四）3:6~7 這兩節經文在講述：
1. 懲罰的威脅跟烈火窯的性質 (3:6)
王頒布了嚴苛的懲罰規定：任何膽敢違抗命令的人，都將被處以極刑，就是投入燃燒著烈火的窯中（2:6）。經文中用來描述火窯的修飾詞，雖然在字面上看起來有些多餘，但它的用意可能是採用一種誇張的修辭手法來表達「最熾熱」的極高程度，也可能「烈火的窯」是當時一個專有名詞。從結構上判斷，這種窯（’attûn）應該是封閉式的，因為犯人需要被扔進它的內部（gô’），而且需要通過封閉的通風口來維持和提高窯內的溫度。
2. 統一的瞬間達成 (3:7)
當喧囂的樂聲響起時，所有在場的官員和百姓都做出了整齊劃一的反應：他們立刻、集體地俯伏在地進行敬拜。國王透過這場儀式，在表面上達成了他所渴望的帝國統一和絕對服從。

三、但以理書3:1~7經文釋義
（一） 國王對預言的反抗與金像的意義
本章的事件是前一章的直接延伸。尼布甲尼撒鑄造純金巨像的行為，表明他不滿足於只做那夢中巨像的「金頭」（2:38）。他試圖扭曲預言，將整個雕像都鍍上黃金，使它看起來像是純粹的、永恆的「金頭」，從而否定了夢中關於銀、銅、鐵等後續衰敗國度的預言。
1. 象徵性語言： 這座雕像的怪異比例（高九十英尺，寬九英尺）和極高的金屬純度，暗示它不僅是國王本人的象徵，也與巴比倫的神祇緊密相連，形成一個王權、神祇與金像三位一體的崇拜對象。敬拜這像，就是對國王及其神聖權威的認可。
2. 與巴別塔的聯繫： 國王試圖透過這場共同的儀式（包括使用各種樂器）和單一的崇拜對象，強行統一其廣闊帝國中的所有民族和宗教群體，這與古代巴別塔試圖以人為方式統一世界的企圖如出一轍。
（二）希伯來人的挑戰與信仰的見證
本章的核心是關於被擄的猶大國子民——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即前兩章中被晉升的官員）的信仰考驗。他們代表了所有忠於上帝的猶大人，面臨著挑戰王權和違抗暴虐法令的局面。
1. 國王的傲慢與暴政： 尼布甲尼撒設立偶像、對神的僕人發出狂暴的憤怒，並以死刑威脅不從者（3:13-15），顯示出他狂妄自大的性格（這在第四章會更清晰）。他的專制行為預示了將來歷史上所有迫害上帝選民的暴君。
2. 信仰的得勝： 這三位希伯來人拒絕敬拜偶像，他們的堅信與神施行的奇妙拯救（3:28）構成了本章的中心。這顯示了神能夠為信靠祂的人成就偉大的事情，甚至連死亡也無法阻止神拯救祂的百姓。
（三）儀式的混亂與歷史的預表
國王動用了所有可用的樂器，試圖營造一種普世、亢奮、強迫性的統一敬拜氛圍。然而，這種要求不同宗教群體在不和諧的樂聲中統一敬拜的場景，反而營造了一種混亂的氛圍，這再次呼應了巴別塔時代的無序與假冒的敬拜。
1. 專屬所有權： 經文透過七次強調尼布甲尼撒「立」了這個像，並七次提及他的名字，突顯了他對這個偶像的絕對所有權和責任。
2. 預表後世的逼迫： 國王試圖強迫所有民族遵守單一習俗的行為，強烈預表了數百年後安提阿古四世試圖強制猶太人希臘化的暴政。然而，就像這裡的外邦人都順從了，只有猶大人的智者選擇抵抗一樣，歷史將再次重演。
3. 幽默與諷刺： 經文帶有一絲悲哀的幽默：全世界的君王竟然要向這樣一個比例失調、外形怪異的偶像俯首稱臣。但隨後的發展將證明，巴比倫的偶像將被證明是虛假的，而這三位猶大人的神將被高舉。

四、但以理書3:8~18經文解析
（一）3:8 這節經文在描述：
1. 告密與王權的憤怒（3:8）
尼布甲尼撒王不可能憑空得知他親手提拔的三位官員違抗了他的命令。顯然，是有人向他密報了這件事。這三個猶大青年身為巴比倫省的高級官員，竟然敢在國王所在的統治中心公然抗旨，這使得國王的怒火更加猛烈地燃燒。
經文所用的「控告」一詞，其原文直譯有「生吞活剝某人的肉」的生動含義（3:8），極其貼切地表達了這些控告者惡毒、毀謗的意圖。
2. 但以理的缺席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敘事並沒有解釋但以理如何避開了這場危機，也沒有說明他為何沒有出現在俯伏敬拜的行列中。
（二）3:9~12 這小段經文在講述「控告者的動機與政治上的算計」。
那些向國王告密的人，對於這幾個猶大被擄者被任命為高官的背景一清二楚。他們對國王任用外國人擔任自己的上司一事早已心懷不滿。因此，這次的金像敬拜危機，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天賜良機，可以藉由揭發這些猶大官員的不忠行為，來爭取王的歡心和讚賞。他們的行為完全是出於政治目的和個人恩怨。
（三）3:13~15 這段經文在描述：
1. 王的怒火與審訊程序（3:13-15）
儘管尼布甲尼撒王因被冒犯而怒不可遏，但他仍然遵守了基本的司法程序，沒有單憑他人的告密就立即判處死刑。他將三人召來，給予他們一個改變心意的機會。
2.  維護王權與極度的傲慢
在眾多外國使節面前，王絕對不能容許自己的威信受損，因此他必須公開解決這次公然的抗命事件。他的言論將人類的傲慢推向了頂點：他向三人挑戰，斷言世上沒有任何神祇能夠將他們從巴比倫君王的權勢之下拯救出來。這番話的潛在含義，等於就是在說「除了我以外，你們不可敬拜別的神」，將自己的權力凌駕於一切神明之上。
（四）3:16~18 這段經文在述說：
1. 拒絕辯護與堅定交託 (3:16-18)
面對王的審問，這三人沒有嘗試為自己辯解，因為從巴比倫的法律角度來看，他們確實違反了命令。但是，他們同時也被誤解了真正的動機。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將自己的命運完全交託給那位被尼布甲尼撒藐視的上帝。
(1) 信靠與選擇： 他們毫不懷疑上帝有能力將他們從王的權勢和火窯中拯救出來，但他們也清楚自己的界限——他們無權要求或認定上帝必須這麼做。因此，他們已經做好了承擔不被拯救的準備，堅決不在這項精心設計的信仰考驗面前屈服妥協。
2. 神學的宣言：絕對的忠誠
這段話的語氣充滿了強調和決心，雖然它的亞蘭文結構曾讓許多翻譯者感到困惑，但最合理的解釋是將它理解為一種強烈的語氣表達：
(1) 完整的信念： 他們的信念是：「如果我們所事奉的神願意，祂一定會將我們從烈火的窯和你的手中拯救出來。」（強調神的能力）
(2) 終極的表態： 「即使神選擇不救我們」，我們也絕不會敬拜你的金像。
這段話是公開的、明確的行動宣示：他們選擇不參與偶像崇拜，並將自己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完全是為了他們所事奉的上帝。他們的神有能力拯救，但他們並不預設祂必定干預，這份無條件的忠誠才是他們回應的核心。

五、但以理書3:8~18經文釋義
（一）妒忌的控告與政治陷阱（3:8-12）
但以理的三個朋友被任命為巴比倫省的高官，引起了尼布甲尼撒身邊的迦勒底星象家們的強烈不滿和嫉妒。這些本土精英無法接受猶大被擄者居於高位，因此他們抓住機會、精心策劃，試圖利用國王的法令來排除異己。他們的行為預示了《但以理書》第六章中波斯控告者的惡意陷害，證明了權力鬥爭中的險惡用心。
這些控告者使用宮廷祝詞「願王萬歲！」開場，語氣充滿諷刺意味，因為他們所祝願的對象剛剛頒布了死刑威脅。他們詭計多端地將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拒絕敬拜金像的行為，扭曲成公然藐視國王個人權威的罪行（「這些人不理你」）。這三個猶大人若順從拜像，即犯了拜偶像之罪；若不從，則構成對國王的叛逆。控告者巧妙地將國王逼入了必須處置這些猶大異議者的兩難境地，這與後來大利烏王被迫處置但以理的情況如出一轍。
（二）國王的反問與神僕的堅定信仰（3:13-15）
尼布甲尼撒試圖以其絕對的權勢勸說這三個猶大青年屈服，要求他們敬拜他所設立的偶像。國王的話雖然充滿威嚇，但毫無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國王展現了不同尋常的寬容，給了他們「第二次機會」——這與他先前對待巴比倫哲士的暴躁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
尼布甲尼撒隨後發出了一個挑戰性的反問：「有哪個神能夠從我的權柄（「手」）下拯救你們呢？」國王用這個問題來強調自己的至高無上。然而，這三個猶大青年心知肚明，他們的神正是當年將以色列全族從法老「權勢」（手）下拯救出來的那位。
（三） 拯救的主題與信仰的抉擇（3:16-18）
「得拯救」是貫穿《但以理書》的核心主題，而這個故事正是這一主題的有力推動（如《希伯來書》11:33-34引用）。這三位少年人認真地回應了國王的詰問：他們堅信，如果他們的神願意，祂完全有能力將他們從國王的權勢中解救出來。
更重要的是，他們宣告了一個更為深刻的信仰原則：即使上帝選擇不施行拯救，他們也絕不會敬拜國王的像。他們深知律法（《申命記》）的核心要求——只敬拜獨一真神。作為神的子民，他們堅決拒絕被同化，不願參與到國王所推動的普世融合敬拜計劃中。這份堅定立刻激起了國王的暴怒，並使他立刻下令執行死刑。

